
汕头大学货物、服务项目采购与招标工作流程图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根据《广东省 2017 年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采购限额标准》(粤财采购〔2016〕7 号)，集中采购机构项目和 50 万元以上部门集中采购项目，应纳入政府采购

管理范畴，须提交至招投标中心，由招投标中心按照政府采购的有关规定实施政府采购。 

2 万元以上（不含 2 万元）

—5 万元以下（含 5 万元） 

2 万元以下

（含 2 万元） 

需呈报招投标领导小组审批同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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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万元以上（不含 5 万元）—20 万元以下（含 20 万元） 

否 

需呈报招投标领导小组审批同意 

组织招标、开标、评标 

1.立项审批材料； 

2.采购项目需求（相关技术要求和参数等）； 

3.《汕头大学采购与招标申报表》（货物、服务类项目） 

20 万元以上（不含 20 万元） 5 万元以下（含 5 万元） 

招投标中心 招投标中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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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批准预算金额分类 

 是否成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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招投标领导小组 

审批结果 

发出中标（成交）通知书 

签订合同、履约、验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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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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采购结果： 

1.经校长办公会议批准立项的项目，

招投标领导小组均需审批结果； 

2.按规定无须校长办公会议批准立项

的项目，由用户、业务部门和招投

标中心共同确认采购结果 

发出成交通知书 

签订合同、履约、验收 

业务（用户）单位 

按程序实施采购 

货物、服务采购项目立项审批需按照《汕头大学经费开支管理制度》

（修订）（汕大发〔2019〕11 号）规定的权限报批： 

1.  2 万元以下（含 2 万元），由单位（项目）负责人审批； 

2.  2 万元以上（不含 2 万元）—5 万元以下（含 5 万元），由分管校领导审批； 

3.  5 万元以上（不含 5 万元）—10 万元以下（含 10 万元），由校长审批； 

4.  10 万元以上（不含 10 万元），由校长办公会议审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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调整需求或预算后重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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